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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

梁农请〔2026〕17 号                     签发人：邵排宗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关于收回梁河县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结余并重新安排
分配方案的请示
 
县人民政府：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的通知》（云财农〔2023〕191号）、《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调整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相关指标的通知》（云财农〔2024〕114号）文件精神，收回梁河县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结余金169.224141万元。
[image: Seal]2026年2月13日经梁河县第十九届人民政府第5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收回梁河县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结余169.224141万元，安排实施项目4个；现将收回梁河县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结余并重新安排分配方案呈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
当否，请示。

附件：收回梁河县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结余并重新安排分配方案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2月14日


（联系人及电话：梁兆帆，18088158415）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2月14日印  
                                                                                        
附件

收回梁河县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结余并重新安排分配方案

本方案严格按照《云南省财政厅等6部门关于印发云南省衔接资金项目资金管理操作手册的通知（云财农〔2023〕191号）》和《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修订〈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财规〔2024〕10号）文件执行；
本次分配方案涉及资金169.224141万元，实施项目4个，具体如下：
1.梁河县2026年蚕桑产业提质增效建设项目（二期），资金55.404141万元，由平山乡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2.梁河县2026年湾中千头牛场示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16.57万元，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3.梁河县2026年人居环境建设项目，资金56万元，由芒东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
4.梁河县2026年“千万工程”示范建设项目，资金41.25万元，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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